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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柯荣
明 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
13301201110744419，流水号:10270992,
声明作废。 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

2016年1月19日
黄 颖 （ 身 份 证 号

330106198612010821）遗失三级警司警
官证一本，警号：330923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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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1月19日

（2015）温瓯商外初字第49号
泉州市西域骆驼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

铁狮东尼服饰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
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6年4月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平鳌商初字第961号

薛仕安、胡云舵：本院受理原告平阳县骏达汽车诉
你们修理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起诉你
要求判令：一、两被告立即支付汽车维修费73000元及
逾期利息（从2015年2月28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档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止）；二、被告支付车辆
保管费6000元（每日20元，从2015年2月28日计算至
实际提车之日止）；三、原告对牌号为浙CQ9M77号北
京现代IX35汽车拍卖款优先受偿；四、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本案由审判员王晓斐担任审判长，与助理审
判员季暄燃、人民陪审员肖丽君三人组成合议庭，并定
于2016年4月25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鳌江人民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逾期将依法判
决。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5）温平民初字第528号

林春票：本院受理原告杨欢荷诉你变更抚养关系纠
纷一案，因无法与你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
须知、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6年4月2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5）温文商初字第669号

富春一：本院受理原告蓝世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
险告知书、规范公民代理行为告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
文书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请：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85930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
4月20日9时在文成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5）温文商初字第720号

叶茂飞：本院受理原告周日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民事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文书通知
书等。诉请：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
息（从2011年12月28日起按月利率1.2%计算至本金还
清之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4月21日9时在文成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5）温永破字第22-1号

本院根据金可恩的申请，于2015年12月21日裁定
受理浙江炼化阀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
日指定温州瓯江会计师事务所作为浙江炼化阀门制造
有限公司管理人。现就有关事宜告知如下：一、浙江炼
化阀门制造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6年2月20日
前，向浙江炼化阀门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浙
江省温州市黎明西路231号海螺大楼南205室温州瓯江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邮 政 编 码 ：325102；联 系 电 话 ：
0577-88800609/13566291411，联系人：刘丰）申报债
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炼化阀门制造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炼化阀门制造有
奶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二、本院定于2015
年3月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11条第2款之规定，浙江炼化阀门制造有限公
司应在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
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
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如拒不提交或提
交的材料不真实，本院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127条第1款之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
款。同时，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停止清偿债务。四、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5条之规定，从公告之
日起至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浙江炼化阀门制造有限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锡华、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
理人员应承担下列义务：1、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
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2、根据本院、管理人的要求
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
答债权人的询问；4、未经本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5、不
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管理人
接管时，法定代表人应向管理人办理移交手续，并答复有
关财产及业务的询问；6、法定代表人及财务管理人员必
须准时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5）嘉秀巡商初字第228号

沈明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经济开发区支行诉你及钱晓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
本院巡回法庭（嘉北街道办事处内）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5）嘉秀巡商初字第249号

冯建平：本院受理原告董晓峰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
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巡回法庭（嘉北街道办事处内）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5）嘉南凤商初字第238号

陆士中：本院受理原告金惠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嘉南
凤商初字第2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陆士中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金惠根借款本金
11300元及违约金565元。如果被告未按上述期限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9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46元，由被告陆士
中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5）嘉海商初字第1678号

周庆良：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硖石顺天顺门窗加
工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本院依法判令你支付货款49000元并支付
利息11270元。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民二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5）嘉海商初字第2606号

海宁中嘉建设有限公司、浙江科亚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颜宇新、周云凤：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海宁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与你们及浙江雪涛电路板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书等。
原告起诉要求依法判令海宁中嘉建设有限公司归还借
款本金2000000元、利息（含罚息）暂计16333.33元、律
师代理费76490元，浙江雪涛电路板有限公司、浙江科
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颜宇新、周云凤承担连带责任。
自本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并定于2016年5月13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13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5）嘉海商初字第1233号

柏春燕：本院受理原告许建坤诉被告柏春燕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嘉海商初字第12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101号

海宁市丹妮斯针织有限公司、嘉兴邦源贸易有限公
司、海宁市海昌拜纳服饰厂、凌利萍、杨奕鹏、朱利松：本
院受理原告海宁市商汇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
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书等。原告起诉要求依法判令海
宁市丹妮斯针织有限公司归还代偿款1500000元、违约
金1500000元、律师代理费83000元，嘉兴邦源贸易有限
公司、海宁市海昌拜纳服饰厂、凌利萍、杨奕鹏、朱利松
对前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自本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本案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并定
于2016年5月9日下午14时在本院第13审判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杭州奇佳皮革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海宁市东
昊皮革化工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奇佳皮革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你司立即给付货款81905元
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利
率计算的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海宁市
人民法院审判员姚建明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陈豪东、
人民陪审员吴胜平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6年5月6日
14时正在海宁市人民法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5）嘉桐商初字第1206号

陆国良：本院受理原告徐正菊诉被告陆国良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嘉桐商初字第120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被告陆国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徐正
菊借款本金250000元并支付借款利息48000元。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770
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陆国良负担。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5）嘉桐商初字第1207号

陆国良：本院受理原告徐正菊诉被告陆国良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嘉桐商初字第120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一、被告陆国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徐
正菊借款本金100000元及自2014年9月13日起按照年
利率24%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至借款本息清偿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徐正菊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20元，公告
费650元，由被告陆国良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99号

闵强、冯华、沈学锋、卢爱军：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吴
兴农村合作银行城南支行与被告闵强、冯华、沈学锋、卢
爱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98号

闵强、冯华、湖州风驰联合汽车连锁销售有限公司、
沈学锋、卢爱军：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
行城南支行与被告闵强、冯华、湖州风驰联合汽车连锁
销售有限公司、沈学锋、卢爱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

民事裁定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2825号

张雄飞：本院受理原告严六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
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699号

吴德胜、钱伟勇：本院受理原告蔡军诉被告吴德胜、
钱伟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976号

杨建盛、袁彩英：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天宝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建盛、袁彩英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3468号

成俊、周永煜、成松：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诉被告成俊、周永煜、成松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697号

钟卫寅：本院受理原告汪升洪诉被告钟卫寅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6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义民初字第2512号

陈俊忠：本院受理原告毛红建与被告陈俊忠与被告
陈俊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金义民初字第25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7552号

姜志刚、烟台市帅马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义乌市心上人服饰有限公司诉被告姜志刚、烟台市帅马
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
姜志刚、烟台市帅马商贸有限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义乌
市心上人服饰有限公司诉请：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152347.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4年4月27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支付
之日止现暂算至起诉之日止为11951.9元）。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
法由审判员李永群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春洋、
朱翠玉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4月7日上午10时30
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8122号

余苏华：本院受理原告傅园花诉被告余苏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长期在外，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0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公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依法判令被告
归还原告借款10000元，并自起诉之日始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
依法由审判员舒怡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瑾、骆
铠铠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4月12日14时在第八审
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催字第54号

本院于2015年11月4日受理了申请人义乌市鸿丰进
出口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本票（票号
为：10403375 21439221、出票日期为2015年10月28日、
票据金额为153000元、申请人为义乌市鸿丰进出口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王江苏、付款期限自出票之日起1个月）依法办
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6年1月12日作出了（2015）金义催字第54号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之日起，申请人义乌市鸿丰进出
口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催字第52号

本院于2015年11月2日受理了申请人义乌市泰利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本
票（票号为：40203375 22259641、出票日期为2013年6月
13日、票据金额为10000元、申请人为义乌市泰利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义乌市班府城西街道农村财会代
理中心、付款期限自出票之日起1个月）依法办理了公示
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6年
1月8日作出了（2015）金义催字第52号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自本公告之日起，申请人义乌市泰利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7804号

王丐平：本院受理原告陈卫红诉被告王丐平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原告诉请：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93020元及利息（自2013年4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赔偿利息损失计付至实际履行完
毕之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骆巧梅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王春洋、朱翠玉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4月14日9
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
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7974号

颜礼润：本院受理原告林国全诉被告夏景伟、颜礼
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原告诉请：判令二被告支付原
告货款30306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4年11月14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赔偿利息损失计
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骆巧梅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王春洋、朱翠玉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
年4月14日9时2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
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7758号

朱云娟、赵紫斌、张志兰、朱京国：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浪莎内衣有限公司与被告朱云娟、赵紫斌、张志兰、朱
京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原告诉请：判令第一被告
支付原告货款299631.16元及利息。2、判令第二、三、四
被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骆巧
梅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春洋、朱翠玉组成合议
庭，定于2016年4月14日9时4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
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永民初字第2503号

吴俊学：本院受理原告成仙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开
庭传票、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和举证期满后
2016年4月18日13时40分在本院东门四楼8号庭开庭
审理。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961号

朱青松：本院受理原告兰溪市众益水晶饰品有限公司
诉被告朱青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浦商初字第396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4168号

陈寅州：本院受理原告李俊杰诉被告陈寅州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金浦商初字第41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4363号

张国风、张箭云：本院受理原告张尺琴诉被告张国
风、张箭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
由审判员楼天兰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应秀萍、人
民陪审员黄颖松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4月20日上
午8时4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1781号

吴伟真：本院受理郑苑诉吴伟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下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4月22日上午9点2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黄商初字第733号

黄方宇宙、吴鸳鸯：本院受理原告楼坚诉被告黄方
宇宙、吴鸳鸯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浦黄商初字第733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黄商初字第766号

鲍跃进：本院受理原告陈兰花诉被告鲍跃进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金浦黄商初字第76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黄商初字第797号

龚利明：本院受理原告陈忠信诉被告龚利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金浦黄商初字第79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东民初字第82号

陈根法：本院受理原告陈龙演诉被告陈根法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金浦东民初字第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黄商初字第726号

于秋英：本院受理原告吴红波诉被告于秋英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金浦黄商初字第72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黄商初字第834号

陈金有、陈小琴：本院受理原告于红光诉被告陈金
有、陈小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5）金浦黄商初字第834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1568号

赖敏亮、佐文俊：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衢州柯城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法院廉政监督卡、外网案件查询告知书及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1448号

毛兴东、衢州迪飞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傅
牧寅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法院廉政
监督卡、外网案件查询告知书及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50000元及利
息36000元，合计86000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1654号

朱水仙：本院受理原告胡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起诉要求被告归还借款15万元及利息）、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节
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1452号

朱水仙：本院受理原告徐有忠、毛小平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衢柯商初字第1452号民事判决书（被
告朱水仙对借款人俞梅付应归还原告的借款本金100
万元及逾期还款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花商初字第546号

王剑峰、欧牵弟、祝春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次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花
园法庭开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152号

杨云木：本院受理原告江小春与被告杨云木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
或者邮寄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衢柯
商初字第1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杨云木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借款本金5万元及利息；
本案受理费822元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971号

吴金凯、吴晓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衢州柯城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或者邮寄
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衢柯商初
字第9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吴金凯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借款本金58万元及利息；原
告对被告吴金铠设置抵押的房屋经依法处置后所得的
价款、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被告吴金铠
的上述债务经抵押处置后所得价款先行清偿后仍不足
清偿部分，由被告吴晓霞在最高额58万元范围内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合计10448元，由被告共同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1223号

金燕、王江勇、陈命红、黄春梅：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衢
州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92015）衢柯商初字第1223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要求被
告金燕偿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被告王江
勇、陈命红、黄春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承担诉讼费
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节假日顺延）下午14时30分在第一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